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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财字〔2022〕 27 号  
  

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

定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办法（2022 年

修订）》已经学校 2022年第 6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承诺书（修

订） 

2.江西财经大学项目施工安全稳定承诺书 

3.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信息登记表（修订） 

 

 

江西财经大学   

2022 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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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办法 

（2022 年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校内临时人员管理，维护校园安全秩序，促

进校园和谐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

对《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办法（试行）》（江

财字〔2014〕122 号）修订如下。 

一、临时人员范围的界定 

本办法所称临时人员，是指除学校正式教职员工与在籍学

生以外的人员，具体包括：租（借）用（租用、借用或以其它

方式实际使用，下同）校内房屋（含构筑物，下同）人员、校

内务工人员、项目施工人员以及其他来校来访人员。 

二、安全稳定管理的责任单位 

校内临时人员由保卫处统一管理，相关部门按以下规定履

行相应安全管理职责。  

（一）租（借）用校内房屋临时人员的安全稳定管理责任

单位 

根据《江西财经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实施细则》（江财字

〔2014〕 99 号）等规定，按照“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确定临时人员安全管理责任单位。 

1.租（借）用办公用房的临时人员，以校长办公室用房分

配通知为准，直接管理部门为责任单位。 

2.租（借）用学生公寓的临时人员，学生工作部（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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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 

3.租（借）用教室的临时人员，教务处为责任单位；租（借）

用实验室的临时人员，直接管理部门为责任单位。 

4.租（借）用因基建施工而搭设的临时场所的临时人员（含

施工人员等），校园建设处为责任单位。 

5.租（借）用后勤服务用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临

时人员，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为责任单位。 

6.租（借）用学校周转房、公租房、未出售的教工宿舍的

临时人员，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为责任单位。 

7.租（借）用教职工宿舍（含已登记在教职工名下的宿舍）

的临时人员，教职工所在部门为责任单位。 

8.租（借）用校外人员已购买的教职工宿舍的临时人员，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为责任单位。 

9.租（借）用学校经营性场所的临时人员，经营管理单位

（或经营性收入分配单位）为责任单位。 

10.租（借）用会议室、礼堂、运动场等上述以外学校其它

建筑物、场馆的临时人员，直接管理或使用部门为责任单位。 

（二）校内务工人员的安全稳定管理责任单位 

根据“谁用工、谁负责”原则，用工部门或业务管理部门

为责任单位。物业外包人员的安全管理，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为

责任单位。 

（三）校内项目施工人员的安全稳定管理责任单位 

根据“谁施工、谁负责”原则，施工单位为主体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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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谁监管、谁负责”原则及“管项目必须管安全”的

要求，学校项目管理部门为监管责任单位。 

项目施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校内施工期间，如有造成师

生员工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施工单位负责赔偿。 

（四）其他来校来访人员的安全稳定管理责任单位 

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确定安全稳定管理责任

单位，履行安全稳定管理职责。 

1.招待所住宿人员，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为责任单位，按照

《江西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管理。 

2.来校参训受训人员，承办部门或牵头组织部门为责任单

位。 

3.在校医院住院就医人员，校医院为责任单位。 

4.其他来校来访人员，保卫处为责任单位，负责来访人员

询问及闲杂人员盘问，必要时进行登记管理。 

三、主要安全稳定职责  

（一）临时人员的安全稳定职责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履行

法定义务，约束自己言行。 

严禁校园内酗酒闹事、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 

严禁赌博、敲诈勒索、偷盗诈骗、卖淫及嫖宿暗娼活动； 

严禁违反政府禁令，吸食摇头丸、鸦片、海洛因、K 粉和

注射吗啡、冰毒等毒品及窝藏、留宿此类人员； 

严禁破坏校舍、场地及其它公私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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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及楼内过道，破坏消防器材和设施； 

严禁在校内随意焚烧杂物、燃放烟花爆竹、私自倾倒煤气

残渣、液化气残夜等； 

严禁私自乱搭电线和在防火区吸烟； 

严禁拆、爬围墙和校内乱搭乱建； 

严禁在校园内放养犬类及禽类等动物；  

严禁谣言惑众、谎报险情，制造混乱及妨碍国家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公务； 

严禁在校内搞封建迷信活动或传播非法宣传品等； 

严禁扬言实施放火、爆炸、自杀、投放危险物质等，扰乱

校园秩序； 

严禁在校内携带或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及放射性物品； 

严禁携带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其它管制刀具和枪支弹

药进入校园； 

严禁校园内经营电子游戏室、桌球室、棋牌室、录像厅、 

舞厅、KTV（练歌房）、网吧等娱乐活动； 

严禁在校园内摆摊设点、叫买叫卖、商品展销、占道或出

店经营、上门推销等经营活动； 

严禁酒后驾车、无证驾车和驾驶无证、无牌车辆等违法行

为，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2.及时持有效身份证件到责任单位填写信息登记表（详见

附件 3），签订书面安全稳定承诺书（详见附件 1）。人员或车辆

信息发生变化，应及时到责任单位更新信息。车辆在校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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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造成师生员工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须承担赔偿责

任。 

3.认真学习安全稳定管理规定，自觉接受学校职能部门的

检查监督，服从学校管理。 

（二）出租（借）宿舍人员的安全稳定职责  

1.必须合法合规地出租（借）宿舍，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自觉遵守校纪校规。 

不得将宿舍出租（借）给无合法有效身份证明或不明身份

的人员； 

不得将宿舍出租（借）给从事危害社会秩序或者公共安全

的人员； 

不得利用宿舍或出租（借）给他人在校园内进行商业经营

等活动； 

不得在宿舍或出租（借）给他人在宿舍存放易燃、易爆、 

有毒、有污染、有腐蚀等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及财产损

失威胁的物品； 

不得利用宿舍或出租（借）给他人从事妨碍他人工作、学

习、生活等活动； 

不得利用宿舍或出租（借）给他人从事其它违法违纪违规

活动。 

2.及时掌握租（借）用人真实情况，加强政策规定的宣传

教育。注重日常监管，坚决防范宿舍出租（借）后发生安全稳

定事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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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配合学校调查安全稳定事宜，服从学校安全管理决

定。 

（三）责任单位的安全稳定职责 

1.各责任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

对本部门的临时人员在校安全稳定负有直接责任，应尽职尽责

落实安全防控举措，并教育督促教职工合法合规、谨慎地出租

（借）宿舍，及时掌握宿舍租（借）用人真实情况，切实防范

各类安全稳定事故（件）发生。 

2.各责任单位负责收集本部门临时人员信息。临时人员在

入校 3 个工作日内须持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等材料办理

信息登记，办理车辆通行手续，签订安全稳定书面承诺。 

保卫处负责全校临时人员信息管理，指导各责任单位开展

临时人员安全稳定管理，加强检查、督促与考核。临时人员安

全稳定管理工作纳入综治考核范围。 

3.各责任单位负责本部门临时人员日常安全稳定管理。加

强临时人员遵纪守法教育及安全稳定管理措施的落实与监管。

密切关注并掌握临时人员动态，发现情况应立即处置并向学校

报告。 

4.各责任部门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擅自出租（借）或使用公

用房进行商业经营性活动。 

5.按“管项目必须管安全”的要求，项目管理部门应强化

校园内项目施工单位安全稳定主体责任落实的监管。 

项目施工人员如有变更，应及时向项目管理责任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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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通行权限。 

项目施工单位应教育施工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

度，按规范施工和操作。 

项目施工单位应承担所有在校施工人员在校期间安全稳定

管理的主体责任。 

6.项目施工单位在项目开工前应向项目管理部门书面提出

进场开工申请，附注入校人员名单、车辆号牌，并注明在校施

工期限。入校施工人员应全部填写临时人员信息登记表（详见

附件 3），签订校园安全稳定承诺书（详见附件 2）。经项目管理

部门批准后报所在校区保卫科，办理人员和车辆通行手续。 

四、安全稳定管理的责任追究 

（一）临时人员 

1.触犯国家法律法规的，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2.违反学校校纪校规，应追究行政责任，若造成损失则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 

3.对触犯法律法规，违反校纪校规的临时人员，除承担上

述相应责任外，视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影响大小及认识态度

和改正情况，学校有权决定是否限制其进入校园和提供生活服

务等。对不配合责任单位进行信息登记的临时人员，学校可以

限制其进入校园。对未进行登记的临时人员，学校不提供生活

服务等，不予办理相关证明或手续。 

（二）出租（借）宿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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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借）人对租（借）用校内房屋的临时人员，负有校

内安全稳定连带责任，并追究出租（借）人责任。 

1.出租（借）人为学校教职员工，学校视情节轻重、损害

后果、影响大小及认识态度和改正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

纪律处分等。 

2.出租（借）人为校外购房人员，学校视情节轻重、损害

后果、影响大小及认识态度和改正情况，可以限制其进入校园，

不提供与该宿舍相关生活服务，不予办理相关证明或手续。 

（三）安全管理责任单位  

1.各责任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对因教育管理不到位而出现

安全问题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批评

教育或行政纪律处分等。 

2.临时人员违法违纪违规情况（含租（借）用本部门教职

工宿舍临时人员），等同正式教职工违法违纪违规，纳入其责任

单位的年度考评（具体扣分办法及标准以学校文件或职能部门

通报（含保卫简报）为准）。 

五、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程序 

（一）临时人员信息收集 

1.各类临时人员入校后，均应及时持有效身份证件向责任

单位如实报告，并做好信息登记及安全稳定承诺。 

2.教职工出租（借）宿舍，应要求租（借）用人持有效身

份证件到自己所在部门进行信息登记，并签订安全稳定书面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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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购房人员应在购房入住或出租（借）时，持有效身份

证件（含租（借）用人）到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即家属委员会）

进行信息登记，并签订安全稳定书面承诺。 

3.各责任单位在临时人员[含租（借）用本部门教职工宿舍

临时人员]入校后，应及时按规定对临时人员进行信息登记，签

订安全稳定书面承诺。 

《临时人员信息登记表》（详见附件 3）和《临时人员校园

安全稳定承诺书》（详见附件 1）各一式两份，一份由责任单位

留存，一份交保卫处登记造册。 

（二）临时人员安全管控  

1.出租（借）宿舍人员应经常走访，及时掌握租（借）用

宿舍人员的真实情况，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安全稳定。 

2.各责任单位对归口本部门的临时人员，应加强宣传教育，

督促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检查，严防安全事

故（件）发生。 

（三）安全稳定事故（件）处置 

1.发现（发生）安全稳定问题或隐患，任何人均有义务和

责任及时向保卫处报告。 

2.涉事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责任单位应积极配合保卫处

开展处置和调查工作，必须将不良后果及影响控制在最低范围，

必要时可由保卫处报请执法部门进行处置。 

3.涉事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由保

卫处牵头，相关单位配合，提出处理意见，报请学校决定后执

一
级
发
文
正
式
材
料



 

 - 11 - 

行。 

六、其他  

（一）临时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单位划分时，如出现交叉，

依次按用工部门、出租（借）部门或出租（借）人所在部门、

后勤与资产管理处、保卫处为序确定主要责任单位，其它涉及

部门或人员应积极协助配合。 

（二）本办法未涉及的临时人员安全管理责任单位，由保

卫处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意见，报学校审批，明确安全管

理责任单位。 

（三）青山园校区临时人员管理，由继续教育学院根据本

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四）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江西财经大学临时

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办法（试行）》（江财字〔2014〕122号）

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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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承诺书 

 

为了维护校园安全稳定，营造和谐环境，本人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服从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指挥，

积极参加或配合学校组织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活动。（十个严

禁） 

严禁校园内酗酒闹事、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等；

严禁赌博、敲诈勒索、偷盗诈骗、卖淫及嫖宿暗娼活动；严禁

违法政府禁令，吸食摇头丸、鸦片、海洛因、K粉和注射吗啡、

冰毒等毒品及窝藏、留宿此类人员；严禁散布谣言，谎报险情、

疫情、警情制造混乱及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严禁妨碍、阻碍学

校有关部门及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严禁在校内组织、

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会道门活动；严禁在

校内搞封建迷信活动或传播非法宣传品等；严禁在校内携带或

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及放射性物品以及携带匕首、三棱刀、

弹簧刀等其它管制刀具、枪支弹药进入校园；严禁酒后驾车、

无证驾车和驾驶无证、无牌车辆等违法行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

法规；严禁扬言实施放火、爆炸、自杀、投放危险物质等，扰

乱校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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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idu.com/s?wd=%E9%82%AA%E6%95%99&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4%BC%9A%E9%81%93%E9%97%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5%8D%B1%E9%99%A9%E7%89%A9%E8%B4%A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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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觉遵守校纪校规,服从学校管理。自觉检查和消除居

住与工作场所安全隐患，做到安全居住、安全生产。（十个不

得） 

不得在校内随意焚烧杂物、燃放烟花爆竹、私自倾倒煤气

残渣、液化气残夜等；不得在校园内摆摊设点、叫买叫卖、商

品展销、占道或出店经营、上门推销等经营活动；不得私自乱

搭电线和防火区吸烟；不得拆、爬围墙和校内乱搭乱建；不得

在校园内放养犬类及禽类等动物；不得破坏校舍、场地及其它

公私财物；不得占用堵塞消防通道、楼内过道和破坏消防器材

与设施；不得校园内经营电子游戏室、桌球室、棋牌室、录像

厅、舞厅、KTV（练歌房）、网吧等娱乐活动；不得在校园内存

放易燃、易爆、有毒、有污染、有腐蚀等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人

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威胁的物品；不得在校园内从事其它违法违

纪违规活动和其它妨碍他人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活动。 

三、遇到或发现安全稳定问题时，应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

报告，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置。  

四、如有造成师生员工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自愿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承诺人：            （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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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施工安全稳定管理承诺书 

 

为了确保 （项目名称）施工生产安全，我作为 （企业名

称）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项目安全稳定管理作出如下承

诺： 

一、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

健全本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切实加强

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确保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各项安全制度

和操作规程在本项目上得到认真落实。 

二、根据“谁施工、谁负责”原则，项目施工单位为主体

责任单位，学校项目管理部门为监管责任单位。我代表本单位

保证施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校内施工期间，如有对师生员工

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施工单位负赔偿责任。 

三、明确项目安全负责人，保证项目施工期间不出现消防

安全事故和其他安全事故。如因项目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违章

生产或违反校园管理规定发生任何意外或造成人员伤亡，项目

施工方承诺承担完全责任，与学校无关。需上报安监部门及有

关部门的安全事故，一切手续由项目施工方负责处理。 

四、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监督落实项目管理人员和作

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到位。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项目管理

人员以及作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教育项目管理人员和作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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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既要遵守安全生产规范，又要遵纪守法，严格遵守学校校园

各项管理规定。 

五、认真落实《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安全稳定管理

办法》，加强项目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日常管理，及时填报、更

新人员信息，保证所有人员签订《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校园

安全稳定承诺书》。我代表本单位郑重承诺本项目施工人员或进

出车辆变更会及时向学校项目接洽或管理部门报告，并向所在

校区保卫科报备变更通行权限。本施工单位承担在校人员及车

辆的所有安全稳定管理的一切责任。 

以上承诺，确保全面落实，如不落实，愿接受处理。 

以上承诺书一式三份，一份自己保存，对照落实；另两份

分别交学校项目接洽或管理部门、学校保卫处。 

 

 

 

承诺人（本人签字加按指纹）：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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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西财经大学临时人员信息登记表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民族  

相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其他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其他 来校日期 年   月   日 

校

内
居
住
情
况 

居住处类别 □单位内部  □工地现场 □租赁房屋  □自购房 □其它 

居住详细地址   

房主 
(代理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务工

或 

项目 

施工

情况 

具体岗位  务工单位名称  

务工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工作具体地点  
务工合同期限或 

项目施工期限 
 

16岁及
以下随
行人员
的情况 

姓名 性别 与填表人关系 公民身份号码或出生日期 

    

    

项目施工单位 
签字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学校管理部门签字（盖
章） 

 
校区保卫科签字 

（盖章） 
 

备      注  

填表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人员或车辆变更应及时向项目管理部门报告，并向所在校区保卫科报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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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通行权限，否则由项目施工单位承担在校人员及车辆的所有安全稳定管理的一切

责任。车辆在校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师生员工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抄送：校领导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年 5月 13日印发       

一
级
发
文
正
式
材
料


	content

